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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公式

1.1 总公式

参赛者获得的大师分� = � × �，其中�为排名系数，�为比赛价值。

1.2 排名系数

排名系数� = lg� − lg (2 × �)。

其中�为参赛规模，�为参赛者的排名，lg指以 10为底的对数。

1.3 比赛价值

比赛价值� = � × � × � × �。

其中�为大师分系数，�为时长系数，�为比赛等级系数，�为比赛限制系数。

1.3.1 大师分系数（M）

队伍平均大师分（TEAMAVGM），是指参赛队伍中大师分最少的 N个参赛者的平均大

师分，N为该项比赛每队最少需要的参赛人数。

当 N=4且比赛为团体赛时，队伍平均大师分加乘 1.3的系数。

在基层比赛中，每个队伍的队伍平均大师分最多计 1000，基层比赛中一年一度的最高

水平比赛上限可放宽至 2000。

在地区级别比赛中，每个队伍的队伍平均大师分最多计 2000，地区比赛中一年一度的

最高水平比赛上限可放宽至 3000。

在全国桥牌赛事中，每个队伍的队伍平均大师分最多计 10000。

比赛平均大师分（AVGM），是指各个队伍的队伍平均大师分的平均数。

比赛平均大师分(AVGM) 大师分系数(M) 备注

~300 1+AVGM/150 1~3

300~1200 2+AVGM/300 3~6

1200~2400 4+AVGM/600 6~8

2400+ 6+AVGM/12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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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时长系数（S）
记 B=该项比赛获得第一名所需打的最少副数（但不考虑轮空、对手弃权等比赛正常程

序之外可能使副数减少的情况）。

例外：等级赛的非最高级别中，B=该项比赛获得升级所需打的最多副数。

比赛副数(B) 时长系数(S) 备注

~96 B/24 ~4

96~240 2+B/48 4~7

240+ 7

1.3.3 比赛等级系数（L）

比赛等级 比赛等级系数

全国比赛 1.5

省级一类赛事 1.3

省级二类赛事 1.2

基层锦标赛 1.1

其他基层比赛、俱乐部比赛 1

1.3.4 比赛限制系数（E）
限制性因素：参加范围限制、性别、年龄限制、大师分上限限制。有一项限制 E = 0.8，

以后每增加一项限制，E相应减少 0.1。例外：在没有其他限制的混合比赛中，E=0.9。

在有年龄上限的基础上，按照年龄进行分组的比赛，最高年龄组别之下每降一个年龄

段算作一项限制。

网络比赛 E加乘 0.5。

1.3.5 年度基准大师分系数
中国桥牌协会每年公布年度基准大师分系数，此系数为截止至每一自然年年底时中国

桥牌协会有大师分的会员总数的大师分之平均数值。这里所指的大师分只包括白金、金、

银、红分。

年度大师分基准系数可使用在难以计算大师分系数的，或者计算大师分系数对比赛价

值体现不准确的比赛中。根据比赛的要求，同时可以使用年度女子大师分系数、年度青年

大师分系数等特殊数值。

年度大师分系数每年年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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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流程

2.1 排名大师分

已经列出大师分表格的顶级项目（见附表 3），直接按照表格授予排名大师分。

列出表格，但需要授分的队数超过 8时，第 9名及以后的队伍按照�(�) = �(8) ∗ �(�)/
�(8)的公式获得大师分，其中�(�)是第�名的排名系数，�(�)是第�名获得的大师分。

未列出表格，但具有较高水平、较长时间，确有需要特别计算大师分的比赛项目，需

经中国桥协批准，依照比赛的水平、时长和参赛规模，参考现有顶级项目的标准，制定该

项目的大师分表格。

其余比赛，按照基本公式计算排名大师分，满足相应条件的，可按照下列各节的说明

进行其他类型的授分。除阶段大师分和安慰赛外，其他方式授分的颜色均与排名大师分相

同。

2.2 阶段大师分

在多个阶段的比赛中，可授予阶段大师分，即直接根据某阶段的比赛排名，授予优胜

者大师分。

一个阶段必须淘汰不少于 25%的参赛单位，才能在该阶段计算阶段大师分。

比赛至多只能计算两次阶段大师分，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计算阶段大师分。

计算阶段大师分的第一个阶段必须以比赛开始作为起点，而不能从比赛的中途阶段开

始计算阶段大师分。

计算阶段大师分的第二个阶段必须紧接第一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在满足条件时进行分级授分，第二个阶段不进行分级授分。

把需要授予阶段大师分的比赛阶段看作一个单独的比赛，阶段大师分是按照基本公式

计算结果的 20%。

第二个阶段中，排名公式中的参赛规模和大师分系数都根据参赛单位的变动做相应的

改变，而不是维持第一个阶段的系数。第二个阶段的大师分系数至少是第一个阶段的 120%，

不足时应调整大师分系数至满足该条件。

将各个阶段的阶段大师分进行累加，得到阶段大师分的总结果。

总排名大师分颜色 阶段大师分颜色

白金 金

金 银

银 红

红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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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级授分

在参赛单位数量较多的比赛项目中，比赛可使用分级授分的方法计算排名大师分。分

级授分是指将参赛单位按照大师分数量从高到低分成两到三个组，参赛队伍可以在所有不

低于自己级别的组中比较排名，计算排名大师分，但只能获得在多组中排名大师分最高的

那一个，而非多组所计算的排名大师分之和。发放白金分的比赛项目不进行分级授分。本

身就已经依照队伍水平分级的比赛项目（如等级赛，安慰赛等）不进行分级授分。

在进行分级时，参赛队伍的大师分按照如下方法进行计算：参赛单位中大师分最多的 N
个参赛者的平均大师分，N为该项比赛每队最少需要的参赛人数。

当参赛规模不小于 12时，分为 A、B两组；当参赛规模不小于 24时，分为 A、B、C
三组。所有参赛队伍的平均大师分从大到小排序，当分为两组时，前一半为 A组，后一半

为 B组；分为三组时，前 1/3为 A组，中间 1/3为 B组，后 1/3为 C组。当队伍数量不能

等分时，优先为低组别增加名额。

较低级别组的参赛单位参加较高级别组的排名，反之则不然。即，C组参赛队伍可以

参与 A、B、C组的排名和授分；B组参赛队伍可以参与 A、B组的排名和授分；A组参赛

队伍只能参加 A组的排名和授分。A+B+C、B+C、C各组都看作一个独立的比赛，按照不

同的参赛规模和大师分系数分别计算大师分。

B+C组的大师分系数最多是 A组的 60%，C组最多是 A组的 40%。

B、C组授分的颜色与 A组相同。

2.4 胜场大师分

对于不发放白金分的团体赛项目，在非淘汰赛阶段中，队伍获胜或打平一轮获得一定

数量的大师分。取胜队伍发放标准是 0.005 × � × � × � × �，其中�为每轮的副数。

对于发放白金分的团体赛项目，和通过查表授分的团体赛项目，其胜场大师分的发放

标准由大师分表格规定。原则上，该类比赛最终发放的大师分仅取排名大师分和胜场大师

分中的较高者，而非两者的总和。

打平时两队各获得 50%的胜场大师分。

2.5 安慰赛

办赛单位可以为主比赛项目（以下简称主赛）中未进入下一阶段的选手举办安慰赛。

如果安慰赛的名次会用于决定主赛的名次，那么在计算主赛大师分的同时，按照以下规则

单独为安慰赛计算大师分：

将安慰赛视为一个单独的比赛计算大师分，但其大师分系数不得超过主赛的 60%。

参赛单位在主赛中获得的大师分和在安慰赛中获得的大师分，只取较高的作为最终获

得的大师分数量。但在安慰赛中获得大师分数量比主赛多的情况下，优先获得原本应得的

较高级别颜色的分数，再用低级别颜色的分数补齐。例如，主赛应得 5金分，安慰赛应得 8
银分，那么最终获得 5金分和 3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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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赛中不计算阶段大师分，不进行分级授分。

按照预赛排名分多组的安慰赛中，B组的大师分系数最多是 A组的 60%，C组及以下

组别最多是 40%。

总排名大师分颜色 安慰赛大师分颜色

白金 金

金 银

银 红

红 红

2.6 等级赛

等级赛是指分多个等级，每次比赛存在升降级的比赛。等级赛中固定参赛队数的组别

比赛只计算排名大师分，非固定参赛队数的组别使用公式计算大师分。

其较高等级的组别在计算第一名的大师分时，参赛规模按照所有不高于该等级的所有

组别参赛规模之和来计算，但奖励面仍按各组自身的参赛规模计算。记第一名大师分的公

式计算结果为 A，大师分的发放方法为：

排名 大师分

1 A

2 0.7A

3 0.5A

4 0.35A

p(p>=5) 0.35A*R(p)/R(4)

其中 R(p)为第 p名的排名系数，该排名系数的参赛规模只按该组的参赛规模计算。

2.7 大规模选拔赛+小规模总决赛模式比赛

对于大规模选拔赛+小规模总决赛模式比赛，总决赛不进行分级授分。总决赛计算第一

名的排名大师分时，参赛规模和大师分系数均按照大规模选拔赛的情况进行计算。记第一

名排名大师分的公式计算结果为 A，大师分的发放方法为：

排名 大师分

1 A

2 0.7A

3 0.5A

4 0.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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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 0.35A*R(p)/R(4)

其中 R(p)为第 p名的排名系数，该排名系数的参赛规模按总决赛的参赛规模和总决赛

应奖励大师分人数的两倍中较高者计算。

2.8 含淘汰赛的比赛

以淘汰赛决出前四名的比赛（等级赛除外），排名大师分作如下的调整：

（1）第五名及以后的名次，排名大师分减少 10%，计总共减少的分数为 A；

（2）第一名的排名大师分增加 0.5A，第二名增加 0.3A，第三名增加 0.2A。

2.9 附则

2.9.1 双冠军比赛
分两个组决出双冠军的比赛，参赛规模按照 N/2（四舍五入）计算，大师分系数按照全

场的参赛者统一计算，然后根据各组的名次分别发放大师分。

2.9.2 不平衡的比赛
根据参赛者的实力分为两组，两组间互相对阵，在组内排定各自名次的比赛，称为不

平衡的比赛。不平衡的比赛中，两组参赛者看作参加两个独立的比赛，各自计算大师分。

2.9.3 并列名次
遇名次并列的情况，将并列名次范围内的大师分相加，平均分给并列名次者。

2.9.4 弃权
没有参加比赛的参赛单位不计入参赛规模，也不参与大师分系数的计算。在比赛过程

途中弃权的队伍计入参赛规模，参与大师分系数的计算，但弃权队伍不得获得大师分。

2.9.5 数值计算
所有系数的计算一律四舍五入保留到两位小数，大师分的计算四舍五入保留到两位小

数，但不足 0.01 的一律算作 0.01。

2.9.6 最小参赛规模
只有比赛达到最小参赛规模才能授予名次大师分。团体赛中 N>=3，双人赛中 N>=6，

个人赛及其他比赛中 N>=8。

2.9.7 公式的最高分数
对于公式计算大师分分数的单个比赛项目，任何参赛单位获得的总大师分不得超过 240。

如果不满足该要求，需要向下调整比赛价值使得上述条件得以满足。

2.9.8 非会员和外籍会员
非会员的大师分按 0计算。

外籍会员的大师分按照其在世界各大比赛中取得的名次计算，计算方式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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